
北京市民政局
××基金会

20××年度接受监督管理情况的说明

××基金会提交了20××年度工作报告/审计报告/专项信息审核报告。20××年度未受到民政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。本说明出具之时未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。符合财税〔2018〕13号第三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。

后续监管中如发现该基金会存在取消免税资格的情形，我局会将有关信息与北京市财政局、北京市税务局等部门共享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××年×月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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